邀请招标
根据地方法施行令（昭和22年政令第16条）第167条第6项规定，按照以下内容公开招标。
平成25年3月11日
宫城县东部土木工程事务所所长
一、工程招标
工程编号：平成24年311地震灾害5014-002号
工程名称：追波河灾后复原工程（第2部分）
施工地点：一级河流北上川水系追波河  石卷市三轮田地内 
施工工期：合同签订日期翌日开始到平成25年3月29号为止。
工程概要：重建长度：L=419.3m
          土方容积：V=11750m³
          钢矢板打入数量：N=480个
          混凝土砌块工程面积：A=2642㎡
          植被工程面积：A=1750㎡
          抛石工程：V=6649m³
支付条件  预付款、中间付款及部分付款 （在低于市场调查标准价格下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预付款的比例低于该工程总价的五分之一。）
预定价格：256787000日元（去除消费税及地方消费税）
合同保证金：高于合同总额的十分之一（在低于标准价格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保证金的比例高于该工程总价的十分之三。）
招标方式：有条件公开竞标（招标评审后一般性公开竞标（直接型）（施工体制事前提出方式）
电子招标。调查参考标准及数值标准通用。
中标形式：综合评定中标（特别简易型（重视实力型）
二、参加竞标者必须具备的资格
    参与竞标的企业不能同时分别以单体、合作联盟、常建联盟、合资企业等不同的企业形态进行竞标。 

    单体企业必备资格：根据宫城县建设工程执行规则（昭和39年宫城县规则第9号）第4条第一项规定，在开标日当日报名参加平成23、24年度建设工程招标的企业，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1）注册行业：土木工程

（2）注册等级：S或者A等级

（3）事业部所在地条件：在宫城县内设有本部或者在宫崎县内设有登记注册的营业部。
已有建设成果要求：无

与施工相关的条件：

（1）根据建设法（昭和24年法律100号）规定，参加该竞标的公司以及与该司有直接雇佣关系的技术主任或者技术监理 （以下称之为{技术部署人员}）能够具有独立部署现场施工的能力。
（2）该技术部署人员与参加投标的企业之间必须要有直接的雇佣关系，该雇佣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至少持续一定的时间：根据建造业法的规定有必要安排全职的情况下，雇佣关系在开标的前一日之前至少保持三个月（通过失业办公室招聘的新员工必须在开标前一日之前开始有雇佣关系）；其它的情况下雇佣人员在必须在开标前一日之前与企业签署直接的雇佣关系。

担当技术监管的人员必须具备监理技术人员资格证及监理技术人员课程毕业证书。

招标保证金：减免

（3）恢复重建建设工程联盟的构成者资格。

（4）基于宫城县建设工程执行规则（昭和39年宫城县规则第9号）第4条第一项规定以及与为了宫城县的恢复重建而组建的联盟（恢复重建建设工程联盟）有关的规定，在开标日当天，以“恢复重建建设工程联盟”的形式报名参加平成24年度建设工程竞标的业主，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
